
四川音乐学院2020年省外艺术类专业招生

远程考试考生须知

1.各专业远程考试时间安排：

（1）音乐学专业（音乐教育学院就读）、音乐表演专业（不包

含乐队指挥与合唱指挥方向）、舞蹈类专业、表演专业考试时间

为：4月 15 日 10:00—21 日 24:00，不分场次，24 小时随时可考。

（2）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考试分6个场次（4月20日10:00-11:00；

4 月 20 日 15:00-16:00；4 月 20 日 20:00-21:00；4 月 21 日 10:00-11:00；

4 月 21 日 15:00-16:00；4 月 21 日 20:00-21:00）。从 4月 18 日 10:00

开始到 4 月 21 日 14:00 止，考生需通过“小艺帮 APP”提前预约

尚未开考的考试场次，成功预约后无法修改，未成功预约的考生

无法进行考试。

注：考生在以上时间内通过“小艺帮”APP 平台完成相关视

频的录制及上传，具体操作请详阅《小艺帮APP操作说明》。

2.请考生于 2020年 4月 15日前在“小艺帮”APP中完成注册

登录、人脸识别验证等操作，以确保后续考试顺利进行。

3.校考准考证号可在“小艺帮”APP平台中自行查询，具体

操作请详阅《小艺帮 APP操作说明》相关内容。

4. 考生可在正式视频录制（正式考）前进行模拟视频录制（模

拟考），模拟录制不限次数。正式视频最多可录制两次，录制完

成后可选择其中一个上传。正式考试开始后系统将在一小时后自

动结束，考生必须在一小时内完成该专业全部科目的视频录制并



成功提交，则视为考试成功，过时将无法再提交视频，视为考试

失败。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考生必须在预约的时间内准时进入考

试，以保证能在有效时间内完成全部考试科目并提交。如：考生

预约的考试时间为某日上午 9:00-10:00，哪怕他 9:50 才进入正式考，

也必须在 10:00 前提交视频，结束远程考试；未在预约的考试时间

内参加远程考试的考生，视为自动放弃，一律作弃考处理。

5.正式考试前考生必须认真阅读《四川音乐学院 2020 年省外

招生远程考试考生诚信承诺书》，阅读后请手写如下内容并拍照

上传：

本人已详细阅读四川音乐学院公布的招生简章，远程考试考

生须知，充分了解四川音乐学院相关招考政策和考试要求。我保

证本人所提供的所有个人信息及考试材料真实、准确、有效。我

承诺将严格按照相关要求拍摄、上传视频，考试过程中自觉遵守

国家及有关部门制定的相关法规及规定，诚信考试，如有违反，

本人愿意接受相关处理结果。承诺人***（签署自己姓名）。

注：“考生诚信承诺书”如未按照上述要求办理者将直接视

为弃考。

6.拍摄场地的要求：

（1）照明条件：照明充足、拍摄画面明亮；避免室外光线在画

面中形成过亮的反光。

（2）场地条件：场地的大小要满足考试拍摄取景的需要，录制

环境安静；拍摄范围内的场地尽量简单，以纯色为主，不能出现

与考试内容无关的物品，不得带有任何显示考生信息的提示性文



字、图案、标识，考生不得穿校服等包含考生学校、生源地区、

姓名等身份信息的服装；在录像时，不得出现考生以外的其他人

员（包括“声乐演唱”的钢琴伴奏人员）。

（3）其他条件：手机电量充足、网络信号正常，保证可正常联

网、运行考试 APP。音乐类考试允许场地有吸音设施。

7.手机拍摄位置和设备要求：

（1）视频要求定点拍摄，拍摄过程中不可移动手机位置。请在

拍摄前使用三脚架或其他支架固定手机。建议手机镜头高度与考

生站立时眼部同高或略高。

（2）固定手机后，进入手机的视频拍摄模式进行取景。请使用

默认镜头，根据本专业考试拍摄要求横向或纵向取景；不要进行

变焦、也不要切换到其他高倍或超广角摄像头。更多拍摄技巧可

参考小艺帮APP首页上的《考试拍摄攻略 123》。

（3）考试前务必关闭手机通话功能和退出其他应用程序登录，

例如微信、QQ、录屏、外放音乐、闹钟、视频、在线课堂等可能

会用到麦克风、扬声器和摄像头的程序，确保在拍摄过程中不会

被其他应用程序干扰。务必确保手机存储空间充足，至少有 1G的

剩余存储空间。确保在拍摄过程中不会因为手机存储的问题导致

录制中断、录制内容丢失的情况。考试时间越长，需要预留的空

间越多。

（4）考生在演唱和演奏时不允许使用麦克风和扩音设备。



（5）APP录像不允许手机外接耳麦（含蓝牙耳麦）等外接设备，

系统检测到外接设备时不能开始录像，录像中检测到外接设备会

强制停止录像。

8.考试科目视频录制其它注意事项如下：

（1）各科目视频须严格按照相关考试内容、拍摄要求和《远程

考试视频录制范例及图示》进行录制。

（2）画面中仅允许出现考生本人，中途不得离开拍摄范围，不

得随意切换拍摄角度。

（3）录制全程不得美化、修饰人像、画面和声音，须保持声像

同步。

（4）所提交的视频中，不得出现任何可能影响评判公正的信息

或标识，如含考生信息的提示性文字、图案、声音、背景、着装

等。

注：考试科目视频如未按照以上录制注意事项进行录制，将

根据实际影响程度酌情减分直至取消考生所有考试科目成绩。

9.远程考试期间如有APP身份认证失败和使用操作等问题可

以与小艺帮技术服务QQ号：800180626（服务时间：周一到周日，

8:00-24:00）联系解决，其他问题可向招生处 028-85430270 进行咨

询。

四川音乐学院招生处

2020 年 4月 11 日


